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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苏 0508强清 3号

申请人：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负责人：刘江波。

2025年 6月 3日，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向本院

提出申请，请求裁定确认《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报告》

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本院查明，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7 月

8 日，登记注册资本 100 万元，公司股东为刘尚禄（持股比

例 80%）、钱晗灏（持股比例 20%）。其中，刘尚禄任公司执

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钱晗灏任公司监事。该公司住所地位

于苏州市姑苏区，登记机关为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8年 6月 8日，该公司被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吊

销营业执照，但至今未成立清算组清理债务。

2025年 1月 7日，本院作出（2024）苏 0508清申 17号

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钱晗灏对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的强

制清算申请,并指定江苏晟贤律师事务所担任苏州晗臻贸易

有限公司清算组。

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接受指定后展开了公司

接管、资产清查、债权申报及核定等工作。经清算组调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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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该公司停业多年且已于 2018 年 6 月 8 日被吊销营业执

照。股东钱晗灏陈述，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不了解公司

情况，亦不保有公司资料。另一股东兼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尚

禄因涉及刑事犯罪尚在服刑，经清算组会见后，其陈述：公

司自成立至今从未开展过对外经营，亦未招录过任何员工，

公司也不存在任何财产及对外债权债务，另公司设立时也系

委托他人代办，现无法提供公司的证照或财务资料。故清算

组未能接管到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的任何资料，也未发现

该公司名下有任何财产，也无债权人向清算组申报债权。为

此，清算组制作了《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报告》。

本院认为，清算组拟定的《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

报告》载明了公司的基本情况、清算组开展的工作、资产调

查情况、执行职务的费用以及无法清算和未制作清算方案的

原因等内容，该清算报告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根

据清算组提交的清算报告，清算组未接管到苏州晗臻贸易有

限公司的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无法进行清算，故本

案依法应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在本案终结强制清算程序后，

债权人可依法向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等实际

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

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确认《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报告》。

二、终结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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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员  谷振龙

二○二五年六月十日

法 官助 理  赵  洋

书  记  员  伍  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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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报告》

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强制清算案

清算报告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2025年 1月 7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24）

苏 0508清申 1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钱晗灏提出的对苏

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或“晗臻公司”）

的强制清算申请，并于同日作出了（2024）苏 0508强清 18

号决定书指定江苏晟贤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刘江波、王海骥、

何剑、周健波、祁家宝组成晗臻公司清算组，刘江波担任清

算组负责人。   

因清算组未能接管到晗臻公司任何财产、印章、证照、

合同、财务账册等，清算工作无法继续进行，现清算组拟提

请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终结晗臻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现将

清算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晗臻公司工商登记基本情况

晗臻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07 月 08 日，注册资本 100 万

元，公司有两名股东，其中一名股东为刘尚禄（系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出资 80 万元人民币，占股 80%；另

一名股东为钱晗灏（系公司的监事），出资 20万元人民币，

占股 20%。所属行业为批发业。登记机关为：苏州市姑苏区

行政审批局。营业期限为：2013年 07月 08日至 2023年 07

月 07日。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的许可经营范围：批发与零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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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一般经营范围：销售：食用

农产品、办公用品、家用电器、劳保用品、金属材料、塑料

制品、纸制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工艺品、建材；图文

设计、企业形象策划、公关活动策划、展示展览服务、市场

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研发、销售：计算机软硬件；承

接：网络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潢设计。2018年 06

月 08日，晗臻公司被吊销，现登记状态为吊销，未注销。

    二、清算工作完成情况

清算组自接受指定后，先后完成了刻章、公告/刊登公

告、调查公司财产状况等工作：

1、2025 年 1 月 9 日，清算组向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提交刻章申请函，后在收到《刻章联系函》后刻制了“苏州

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印章一枚并向苏州市姑苏区人民

法院完成备案，清算组制定了清算组各项规章制度，为全面

接管晗臻公司做好各项工作。

2、2025 年 1 月 9 日，清算组向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

提交《开具调查令申请》，申请前往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苏州市姑苏区数据局、国家税务

总局苏州市姑苏区税务局、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苏州市姑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苏州市姑苏

区公积金管理中心、苏州市姑苏区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苏州仲裁委员会等单位调查晗臻公司相关信息，清算组于

2025年 1月 17日收到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开具的调查令。

3、2025年 1月 10日，清算组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上发布受理强制清算申请的民事裁定书、指定清算组

的决定书、通知债权人申报债权的通知书等法律文书。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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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14 日，清算组在人民法院公告网上刊登公告，告知

晗臻公司的债权人申报债权、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

组清偿债务或移交财产。

4、2025年 1月 20日，清算组至苏州市姑苏区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调查晗臻公司是否存在欠缴社保的情况，经调

查，晗臻公司未在苏州市姑苏区社保中心办理过单位参保信

息申报手续；至苏州市公积金中心调查晗臻公司是否存在欠

缴公积金的情况，经调查，晗臻公司未在苏州市公积金中心

开立过账户；苏州市姑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调查晗

臻公司是否存在作为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案件，苏州市姑苏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电话告知

未查询到晗臻公司作为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案件；向苏州仲

裁委员会发送电子邮件确认晗臻公司涉仲裁案件的情况，苏

州仲裁委员会于 2025 年 1 月 21 日回复“无”；至国家税务

总局苏州市姑苏区税务局调取晗臻公司设立以来的税务申

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财务报表、单据、凭证等），经调查，

晗臻公司不欠税款，也没有上述资料。

5、2025年 1月 20日，清算组至苏州市姑苏区数据局调

取了晗臻公司的工商档案。

6、2025年 1月 21日，清算组至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

行调取晗臻公司银行结算账户开户信息，经调查，晗臻公司

未开立银行账号。

7、2025年 1月 22日，清算组前往晗臻公司住所地苏州

市新庄新村东口 2 号楼 2 楼调查了解晗臻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清算组在此处未找到与晗臻公司相关的财务、资料或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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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5年 1月 22日，清算组至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调取晗臻公司名下房地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查封、抵押信

息），经调查，晗臻公司名下没有不动产；至苏州市姑苏区

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调取晗臻公司名下的车辆登记信

息及查封、抵押等权利限制信息，经调查，晗臻公司名下没

有车辆信息。

9、考虑到晗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大股东刘尚禄在服

刑，为查明晗臻公司的经营情况、保证清算工作的顺利进行，

2025 年 2 月 13 日，清算组经和上海市南汇监狱沟通会见的

具体情况后向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提交《开具调查令申请》

申请至上海市南汇监狱会见刘尚禄。2025 年 2 月 17 日，清

算组收到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的调查令。2025 年 2 月 25

日，清算组至上海市南汇监狱会见刘尚禄，经和刘尚禄沟通

了解到晗臻公司自成立之日起未经营过，未招聘过员工，没

有交过社保、公积金，故没有任何资产，也没有债权、债务，

没有劳动仲裁、商事仲裁、诉讼案件等，但公司开立过一个

银行账户，可能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或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公司的设立系刘尚禄委托第

三人代办的，具体公司地址及是否有财务资料刘尚禄均不清

楚，因时间久远，刘尚禄记不清楚第三人的联系方式。清算

组在办理晗臻公司的税务事项时，查询到晗臻公司的财务负

责人、办税人员方美洪的联系方式为 13962154711，但拨打

后接听人员表示并非方美洪，对晗臻公司的情况也不了解；

通过手机号码 13962154711搜索微信，微信备注名为“办公

家具批发顾敏”。 

10、2025 年 3 月 28 日，清算组分别至中国银行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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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调取

晗臻公司是否有开立银行账户。经查询，晗臻公司仅在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溪支行开立一个银行账户，银行账号：

500162758634，账户余额为 0。

11、2025 年 3 月 21 日，清算组至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

姑苏区税务局将晗臻公司从非正常户转为正常户并垫付了

500元的罚款。自 2025年 4月起，由清算组进行纳税申报。

    三、接管情况

清算组接受法院的指定后，开始对晗臻公司的接管工作，

2025 年 1 月 22 日，清算组前往晗臻公司住所地苏州市新庄

新村东口 2号楼 2楼调查了解晗臻公司生产经营情况，该地

址已处于施工状态，未看到晗臻公司的任何财产或人员。清

算组无法接管到晗臻公司的财产、印章、证照、合同、财务

账册等资料。

2025 年 3 月 27 日，清算组在江南时报登报遗失公告，

具体内容如下：遗失晗臻公司工商登记号 320508000001482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另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2025 年 3 月 31 日，清算组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

息网上就晗臻公司印章证照等遗失进行了公告。

    四、公司资产情况

1、现金

清算组未接管到晗臻公司的货币资金。

2、银行存款

清算组在晗臻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未发现晗臻公司

的银行账户信息，但通过和股东、法定代表人刘尚禄沟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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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到晗臻公司仅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溪支行开立

一个银行账户，银行账号：500162758634，该银行账号余额

为 0。

3、无形资产

清算组未查询到晗臻公司名下存在无形资产。

4、不动产

根据苏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出具的《不动产登记信息查

询结果证明》，晗臻公司名下没有不动产登记信息。

5、车辆

根据 2025 年 1 月 21 日到苏州市姑苏区交通警察支队

车辆管理所调取晗臻公司调取车辆信息，晗臻公司名下无车

辆登记信息。

6、知识产权

经公开渠道查询，晗臻公司名下无专利和注册商标知识

产权。

7、应收账款

由于清算组未接管到晗臻公司任何财务资料，无法对晗

臻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无法确定应收账款，

8、对外投资

清算组通过向苏州市姑苏区数据局调取的晗臻公司的

工商登记内档资料显示，未发现晗臻公司存在对外投资情况。

    五、股东出资情况调查

2025 年 1 月 20 日，清算组至苏州市姑苏区数据局调取

了晗臻公司的工商档案。经调查，2013年 07月 08日，刘尚

禄、钱晗灏作为发起人共同设立晗臻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

元人民币。公司设立时，刘尚禄、钱晗灏分别实缴出资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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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20 万元人民币，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80%、20%，以上

出资已经苏州东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验资报告编

号：苏东信验字（2013）2841号，该验资报告载明：经我们

审验，截至 2013 年 07 月 08 日止，晗臻公司已收到全体股

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壹佰万元整，

全部为货币出资。故全体股东的出资已全部到位，同时根据

管理人调取的晗臻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溪支行

开立的银行账户也可以看出晗臻公司的股东已完成出资义

务，但 2013年 7月 9日，晗臻公司又将该笔款项转出至（还

款）股东刘尚禄的银行账号，存在抽逃出资的可能。

截至目前，尚无债权人申报债权，股东刘尚禄仍在服刑，

且晗臻公司无财产支付诉讼费，考虑到诉讼风险，清算组不

再追究股东抽逃出资的法律责任。

    六、公司债权债务调查情况

1、职工债权调查情况

因晗臻公司已无实际经营，无办公场所和相关工作人员；

清算组未接管到晗臻公司职工资料、财务资料等，清算组亦

无法通过财务账册核实晗臻公司的职工债权情况。清算组通

过公开途径查询了涉及晗臻公司的诉讼和执行情况，未发现

有职工债权需要清偿。

2、债权申报与审查情况

清算组于 2025年 1月 10日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

信息网”、2025年 1月 14日在人民法院公告网上发布了公告，

告知债权人应自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说

明债权详情并提供证明材料。

截至本报告作出之日，清算组未收到任何债权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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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税费调查情况

2025 年 1 月 20 日，苏州市姑苏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

心出具《情况说明》，晗臻公司未在苏州市姑苏区社保中心

办理过单位参保信息申报手续；苏州市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

口头告知晗臻公司未在苏州市公积金中心开立过账户；国家

税务总局苏州市姑苏区税务局出具《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

2013—2024年纳税申报信息》，晗臻公司不存在欠税情况。

4、住房公积金调查情况

2025 年 1 月 20 日，苏州市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口头告

知晗臻公司未在苏州市公积金中心开立过账户。

5、涉诉案件调查情况

清算组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启信宝等查询相关涉诉案

件，经查询未发现有案件。

    七、清算费用情况

（一）清算期间发生的费用情况

截止至出具本报告之日，晗臻公司强制清算案已发生以

下清算费用：

1.刻章费用：180元，已由清算组垫付；

2.公告费：200元，已由清算组垫付；

3.邮寄费：40元，已由清算组垫付；

4.差旅费：300 元，已由清算组垫付；

5.税务机关罚款：500元，已由清算组垫付

上述费用合计 1220 元，由清算组垫付。其他办公、打

印费、通讯费等不单独计列。

（二）清算终结后预计产生的费用情况

晗臻公司强制清算案终结清算后，清算组将办理印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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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工商登记注销等各项工作，预计产生以下费用：

1.公告费：200元；

2.印章注销费用：200元，注销清算组公章费用；

3.差旅费：200元；

4.邮寄费：40元。

上述费用预计合计 640元。其他办公、打印、通讯费等

不单独计列。

（三）清算组报酬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

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52 号）第二十五条规定“中介

机构或者个人担任清算组成员的，其报酬由中介机构或个人

与公司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参照《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确定。”

本案中，由于晗臻公司已吊销营业执照多年，且多年来一直

没有实际经营，清算组未接管到任何财物，股东钱晗灏同意

垫付清算费用及清算组报酬 15000元，该款项股东钱晗灏已

支付且清算组已向其开具了相应的发票。

    八、无法清算情形下的股东连带责任义务告知

因清算组未接管到晗臻公司的财产、印章、证照、财务

账册等资料，因此无法完成晗臻公司的清算工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

导致公司主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

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依法予以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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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十八条规定：“对于被申请人主

要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或者被申请人人员下落不

明的强制清算案件，经向被申请人的股东、董事等直接责任

人员释明或采取罚款等民事制裁措施后，仍然无法清算或者

无法全面清算，对于尚有部分财产，且依据现有账册、重要

文件等，可以进行部分清偿的，应当参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对现有财产进行公平清偿后，以无法全面清算为由终结强制

清算程序；对于没有任何财产、账册、重要文件，被申请人

人员下落不明的，应当以无法清算为由终结强制清算程序。”

因此，清算组特向晗臻公司股东释明无法清算情形下风险责

任，即晗臻公司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晗臻公司股东对晗臻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九、申请终结强制清算程序以及后续工作

截至本报告作出之日，清算组未接管到晗臻公司的财产、

印章、证照、财务账册等资料，无资产可供分配，清算组无

法继续对晗臻公司开展清理晗臻公司债权债务的实质清算

工作。因此，清算组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

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 28、29条规定，向苏州

市姑苏区人民法院申请裁定终结晗臻公司的强制清算程序。

在法院裁定终结晗臻公司强制清算程序后，清算组将刊登有

关终结强制程序的公告等并将前往苏州市姑苏区行政审批

局办理晗臻公司工商登记注销手续。完成晗臻公司工商登记

注销工作后清算组将把清算工作档案进行归档，办理销毁清

算组公章手续和申请终止执行清算组职务。

以上为晗臻公司的强制清算报告报苏州市姑苏区人民

法院确认,并请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终结晗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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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强制清算程序。

特此报告。

                              

                              

                   苏州晗臻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5年 6月 3日


